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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办理人员：
城市道路的挖掘手续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规定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批准。为优化办理流程由原来的13个部门签章审批改为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芒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两个部门审批，其它11个部门涉及城市道路地下管线产权单位的由申请人承诺联系制定管线保护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由于营商环境工作的需要，承诺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为更好地完成城市道路挖掘许可证办理服务工作，经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芒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交流协商，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受理后审批工作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芒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共同完成，申请人只需到政务大厅办理即可。
二、受理后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建设管理所进行书面审查，书面审查工作1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书面审查后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建设管理所实地核查，实地核查工作1个工作日内完成。若申请人提交的平面示意图与实地不符即告知申请人于1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1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完不成需修改平面示意图工作的即进行重新受理工作。
四、实地核查后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将审批材料送至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审查，在实地核查时平面示意图与实地相符的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审查工作2个工作日内完成，在实地核查时平面示意图与实地不符申请人于1个工作日完成修改工作的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审查工作1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审查后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取回，再由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领导1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成。
六、相关办理人员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相应职责工作的，由单位主要领导对其进行谈话教育。第二次未在要求时限内完成相应职责工作的，个人年度考核评定等级为合格以下。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芒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4月26日
（联系人：尹俊翔         联系电话:13808780747 ）

─────────────────────────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4月26日印发
─────────────────────────
